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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 时斓娜 马凯

“拿块金字招牌”“在消费者心中打

下百年传承的烙印”“拉开与杂牌的差

距”……记者近日发现在一些社交平

台上，隐秘地出现了“中华老字号”

代办业务。在记者采访过程中，

有代办机构表示，办理不看

经营时间长短，只需要提

供营业执照、法人身份

信息，支付费用，7

个 工 作 日 左 右

“中华老字号”

证书和牌匾就能

“包邮到家”。

记者从某代

办机构获取的一

份委托服务合同

显示，合同乙方

为河北某公司，

服务事项为办理

中华老字号荣誉资质业务，服务费2500元，

签约后一次性支付。

证书左上角是被认证公司名称，正中央

赫然写着“中华老字号”……记者注意到，

“花钱就能办”的“中华老字号”似乎以假乱

真，但实际上却与载明“中华老字号”中英

文字样和发证机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的正规证书和牌匾差别很大。

在“自证真实”的过程中，商家基本都

会提供可供查询、验证证书真伪的网址。记

者进入发证机构为某企业研究会的“中华老

字号”证书上提供的“官网”，输入证书编号

查询，确实能查到相关证书。然而，当记者

联系到其上级主管部门，得到的答复却是

“经核实，该研究会从未设立官方网站”。

“‘中华老字号’只能由商务部认定，

其他任何机构的所谓‘中华老字号’认证，

都不具有法律效力。”就市面上可买卖的“中

华老字号”认证的真伪，商务部流通发展司

工作人员明确回应道。

和“中华老字号”一样历经时间沉淀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也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做起

了生意。从398元的非遗技艺传承师证书，到

1800元的非遗传承人、非遗工作室、非遗研究

中心牌匾……交钱、提供身份信息、选项目等邮

寄，类似的套路同样在非遗认证中上演。

“这种有关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山寨认定扰乱了市场秩序，侵害了真正

的老字号品牌和非遗传承人的合法权益。通

过虚假认证误导和欺骗消费者，也损害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上述行为违反了反

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如果

情节严重、金额巨大、后果严重，还可能涉

嫌构成非法经营罪。

刘俊海建议，有关部门应主动作为，发

挥市场监管、商务、文旅、公安等部门合

力，共同打击山寨认证。社交平台应及时处

理山寨认定账号和相关信息，电商平台应履

行对入驻商家及其提供服务的审查义务，利

用大数据识别异常行为，就审查不严、监管

缺失等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交钱就办、7天拿证、包邮到家

“老字号”“非遗”遭山寨认证沦为造假生意

当前，居家办公、远程协作、弹性工时

等新型灵活用工模式日益普及，给传统劳

动权益保障带来新挑战。

在王某与某健身公司劳动争议案中，

王某主要负责数据报表制作、线上口碑维

护、健身器械检查等工作，仅需偶尔到店，

其余时间均居家办公，公司股东通过微信

开展日常工作管理，按月向其支付固定劳

动报酬，并通过第三方公司为其缴纳社会

保险。法院综合全案事实，依法认定双方

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判令健身公司支付未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及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该案明确了司法机关对居家办公等

新型灵活用工模式的裁判态度：即便工作

地点灵活、无传统考勤制度，只要符合劳

动管理、报酬支付等劳动关系核心特征，

即依法认定劳动关系，给予劳动者充分法

律保障，切实守护灵活就业群体的合法

权益。

签了“合作协议”就不是员工？在家上班就没有劳动关系？
宁波中院：劳动关系不是一张纸说了算

本报记者 俞可薇 通讯员 钟法

“签的是合作协议，干的却是公司指派的话，受伤了谁来管？”这曾是无数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心中的困惑。近
年来，新业态灵活多元的用工模式，在释放就业活力的同时，也催生了劳动关系认定模糊、社会保障覆盖不足、平台责任界定不
清等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

为破解新业态用工纠纷难题，近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宁波市委社会工作部，梳理全市法院近年来审结的涉新就业
群体劳动争议案件，从中选出一批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案例，通过以案释法，进一步统一全市法院类案裁判尺度。

实践中，部分平台企业、用工合作单

位为规避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责任，刻

意通过签订“合作协议”“承揽协议”“服

务协议”等民事合同形式，将实质上的劳

动关系包装成平等民事合作关系，损害劳

动者合法权益。

在一起案例中，杨某入职社区团

购站点后，所在公司将相关业务外

包给科技公司，杨某被迫与科技公

司签订 《自然人服务合作协议》，但

其日常工作仍由原供应链公司站长

统一调度 、 管理 ，劳 动 报酬 标准、

发 放 时 间 也 均 由 该 供 应 链 公 司 决

定，科技公司仅为代为发放薪资的

渠道。法院据此认定，杨某与供应

链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揭

穿了部分用 人 单位 借 “ 业务 外 包 ”

“合作经营”之名，行逃避法律责任

之实的违法行为。

宁波法院坚持以“支配性劳动管理”

为核心认定标准，摒弃形式化审查，对用

工关系进行实质甄别。综合考量劳动者工

作时间，工作量的自主支配程度，劳动过

程接受管理、考核、奖惩的约束程度，劳

动报酬发放方式，以及工作内容是否属于

单位业务组成等关键因素，对存在真实用

工事实、符合劳动关系法律特征的，依法

认定劳动关系成立。

签了“合作协议”就不是员工？

法院：看实际管理

新业态用工形式多样，并非所有新就

业从业者均与平台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宁

波法院以“支配性劳动管理”为核心标准，

精细化区分平台对劳动者的管理控制

程度。

在付某某与某货运公司劳动争议案

中，付某某从事快递配送工作，劳动报酬按

日、按月分段结算，公司对其上下班时间无

硬性要求，不实行考勤打卡管理，付某某工

作自主性极强，且其此前曾自主注册经营

快递门店。法院经全面审查认为，双方之

间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人身依附性均

较弱，不符合劳动关系法定认定标准，属于

平等民事合作关系。该案通过对用工从属

关系的精细化权重分析，明确将高自主性、

高收益的新型合作关系排除在劳动法律规

制范围之外，为同类新业态用工司法审查

提供了“强自主—弱从属”的典型判例。

在黄某某与某传媒公司劳动争议

案中，双方签订《艺人签约协议》，明确

约定为民事合作关系。公司对黄某某

开展的演艺培训、行为规范引导、流量

扶持等，均属于直播行业惯例内的运营

服务，黄某某无需遵守公司考勤、作息

等劳动纪律，劳动收益主要来源于粉丝

打赏并按协议比例分成，工作安排、直

播内容均具有高度自主性。法院依法

认定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该案再次重

申实质审查原则，既防止企业以合作协

议为名规避劳动关系建立义务，也避免

将普通民事合同关系不当纳入劳动法

调整范围。

工作很自由还算“打工人”？

法院：自主性强就不算

在家上班就没有劳动关系？

法院：照样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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